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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同诈骗罪系经济犯罪，通过确定客体性质，能够认定合同的性质。“合同”应涉及市场经济秩序，且在

交易关系中存在双务、有偿的特征。合同的形式仅限于书面，不符合民法上关于合同形式的界定，与现实

情况脱节，不利于全面保护。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合同诈骗的主观核心要件，也是区分合同诈骗

与合同欺诈的关键点。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存在法条竞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两罪区分点在于欺

骗的手段是否采用“合同”的形式。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影响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被害人交付

财物后遂产生目的，可能涉嫌侵占罪或按照民事合同的违约制度处理。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当严格按

照证据认定的事实为准，不得单以被告人的口供确定，更不能采纳司法机关提供的佐证力不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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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is an economic crim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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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 can guid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contract. A “contract” is a dual service, paid 
contract that involves the order of a market economy and has a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 The form 
of the contract is limited to written form, which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definition of contract 
form in civil law and is disconnected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is the key point to distinguish be-
tween contract fraud and contract fraud, and it is also the subjective core element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constitutes contract fraud.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and the crime of fraud have a 
concurrent legal relationship, which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 law and general la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rimes lies in whether the means of deception adopt the form of a 
“contract”. The time impact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determines whether the act con-
stitutes a crime. I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occurs before the contract is established, dur-
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and before the victim delivers the property, it meets the time 
requirement. If the purpose arises after the victim delivers the property, it may be suspected of 
committing the crime of embezzlement or being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reach of con-
tract system in civil contract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crime should be strictly based 
on the facts determined by the evidence, and cannot be determined solely based on the defen-
dant’s confession, let alone the evidence provided by judicial authorities with insufficient sup-
porting force. 

 
Keywords 
Crime of Contractual Fraud, Contract,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1997 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正式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罪名，该罪系从诈骗罪中分离而出，置于“侵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表明该罪保护的主要法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次要法益为财产所有

权。在实践中，部分司法机关对“合同”性质的理解有失偏颇，不合理地扩大“合同”的范围，导致未

涉及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被追究责任。关于合同的形式，未有一个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予以明确，学

界与理论界对是否包含口头形式意见不同。排除口头能够成为合同形式与民法界定不符，不利于法律秩

序的稳定，难以实现对市场秩序的全面保护。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是否采用“合同”

手段实施欺骗行为，系两罪最基本的界限。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区分点不能完全归结于刑法、民法调

整的法律关系，应探讨更深层次的特征区分，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以实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刑

法目的。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影响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如果没有准确认定，易使得行为人脱罪，

或是错误适用其他罪名或违反刑法谦抑性的精神。大部分经济犯罪的认定与数额直接挂钩，数额的多少

反映行为的性质与情节的严重程度，数额的认定需要严格、有效、准确的证据予以认定，才能做到“罪

责刑相适应”。 

2. 合同诈骗罪案例实证分析 

2.1. 概述 

检索裁判文书网公布的相关信息、数据，结合所涉及的案例，旨在反映合同诈骗罪的实务情况，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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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数量与基层法院相近，可以推断出该类案件上诉量占据相当一部分，从

法院所属地区来看，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案件数量明显比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多。对相关案例所反映的

问题进行归纳思考，案例涉及的理论和实践争议的内容进行比较，提出基本的实务观点。涉及的案例来

自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数量共 30 篇。 

2.2. 裁判文书网的检索数据分析 

与诈骗罪案件数量角度观察，截止至 2022 年 12 月，合同诈骗罪的一审、二审案件数量分别为 56,283
件、20,405 件，累计 76,688 件(包含涉及其他罪名共同统计)。诈骗罪一审案件 445,156 件，二审案件 100,345
件，累计 545,501 件。可以看出，合同诈骗罪的数量远远少过诈骗罪，一部分原因为 1997 年刑法才将合

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独立出来，另一方面，合同诈骗罪作为诈骗罪的特别法，打击的对象仅涉及利用“合

同”手段实施欺诈行为满足非法占有目的，打击范围相较于诈骗罪较窄。 
从案件年份数量分布观察，1997 年至 2007 年公布的案件数基本是两位数，到 2013 年进入四位数，

2016 年开始到 2022 年稳定在五位数，增减不稳定。97 年至 97 年合同诈骗罪案件少的原因可能在，合同

诈骗罪被新确立为一项独立罪名，实务界对“合同”的性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仅适用诈骗罪进行打击

犯罪，当然也有可能因为距离有些年份，许多档案采用纸质版且已经封存。而到了 2012 年至 2016 年期

间，呈现跳跃式增资，从 548 件增长到 19022 件，这期间随着合同诈骗罪在学术与实务的发展，随着司

法解释的回应，对该罪的认识有所进步，较于之前能够更加准确的区分诈骗与合同诈骗。2016 年是各年

公布的峰值，2020 年保持五位数，而在 2021 年、2022 年则急骤下降，降到四位数，分别为 6922 件、1483
件。可以得出，近两年案件数量下降受以下因素影响：第一，合同诈骗打击力度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级公安机关加快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严打严防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第二，行骗方式的变

化，近几年来网络快速发展，许多诈骗分子不必再采取纸质化等方式伪装身份进行线下诈骗，而只需要

利用网络短信、电话等方式“广撒网”，便可骗取钱款。第三，新冠疫情背景下，线下接触机会减少，

犯罪活动缺乏现实空间。 
从案件分布的地区看，以浙江、广东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案件数量较多，广东案件数 7883 件，浙

江案件数 7239 件，而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案件数量较少。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市场主体数量多，

犯罪分子冒充利用他人名义的条件更加便利，且地区人口流动性高，收入较高，犯罪分子在这类地区实

施合同诈骗行为获益性可能性更大。但无论是哪个地区，只要实施合同诈骗罪并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就必须依法予以打击，维护整体的市场秩序。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的市场秩序遭受破坏，其危害

性与严重性不亚于经济发达地区。 

2.3. 案例反映的问题与争议点 

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整理与分析，涉及的问题大致如下：“合同”的性质认定，“合同”的形式是否

包括口头，非法占有目的成立影响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罪与非罪的认定，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问

题，犯罪数额的认定的证据认定问题。 
“合同”性质的认定，存在不同观点，有的人认为应将涉及合同的诈骗都列入打击范围，有的人认

为限于经济类合同，具有财产内容便可以合同诈骗罪予以认定，“合同”性质的认定关乎能否充分准确

发挥该罪的作用，维护“罪行法定”原则，在宋德明合同诈骗案中，该问题得到司法裁判的确定 1。合同

形式是否包括口头形式，有肯定与否定的观点，在王贺军合同诈骗案中，法院认同口头形式不应被排除

在合同诈骗之外。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部分经济类犯罪的主观核心要件，能否准确认定其成立影响确认罪

 

 

1参见《刑事审判参考》第 308 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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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系。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是葛玉友等诈骗案中的争议问题。本罪的数

额认定问题，在张立娟合同诈骗案中同样存在，在证据认定不充分的情况下该如何确定 2。 

3. 合同诈骗罪基本内涵分析 

3.1. 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与通论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3，其行为条件有以下类型：第一，冒用他人名义或

虚构主体身份，即利用“虚假身份”行骗。第二，利用票据或其他产权证明的手段行骗。第三，未有履

行能力，通过假意履行诱骗他人。第四，卷款跑路或挥霍，即取得财物后逃匿或挥霍。第五，其他与前

四款行为性质相同，符合犯罪构成的基本条件的行为。该罪以数额多少为标准，区分三个法定刑区间，

分别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现有的四要件理论认为，合同诈骗罪由四个要件构成，客体为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与财产所

有权，客观方面为上述行为构成要件分析，不再赘述，主体方面可为自然人或单位，主观方面，因具有

明显目的性，一般为直接故意。 

3.2. “合同”的性质与形式 

在宋德明诈骗案中(见 p. 5460 脚注 1)，宋德明的辩护人辩称，宋与被害单位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原

因是宋作为包装工，接受医药销售公司的委托，但委托不明，不成立委托关系，与被害单位仅达成口头

协议，不具有书面形式的可证性内容，不应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宋德明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其

中争议的问题有，该罪的“合同”是否包括口头形式，“合同”如何定性。 

3.3. 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性 

杨茂强合同诈骗罪中 4，杨茂强作为委托人的法律顾问，与被害人进行协商并签订合同，后委托人资

不抵债面临倒闭，杨茂强被以涉嫌合同诈骗罪予以公诉，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是否明知委托人无实际履

约能力，是否存在帮助实施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故意，以及是否帮助委托人将财物携逃或挥霍，而相关证

据能否证明公诉机关主张的事实存在较大分歧。本案涉及对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直接

影响被告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审查判定需要综合审查被告人的行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以及

获取财物之后的表现，坚持主客观统一的审查标准，严格执行证据裁判规则。二审法院认为，尚无充分

证据证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审被告人杨茂强有非法占有合同款项的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行为人的

客观行为也是认定其主观目的重要依据。被告人作为法律顾问，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办事，尚未有证据证

明杨帮助委托人将财物进行挥霍或潜逃。 
从本案延伸探讨，存在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必然构成本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是事前、事中还是事后

产生才会成立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成立时间是否影响本罪的成立。有观点认为，只要在合同交

易全过程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便可成立，有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应与骗取财物的行为直接联系，理由是

 

 

2参见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兰刑二初字第 17 号刑事判决书。 
3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4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 01 刑终 1350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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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罪涉及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保护，受骗的原因也是因信赖当事人的“虚假外观”从而交付财物。也有观

点认为，根据刑法的规定，行为是发生在订立、履行过程中，只要符合法定的时间条件，便可成立本罪。 

3.4.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 

王贺军诈骗案中 5，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虚构工程项目以及能够成功承揽的可能性，以虚假的

合同作为诱饵，骗取被害人的财物，在行为过程中，存在两种欺骗方式，一种为假冒国家工作人员，另

一种为利用虚构的工程项目合同。对王贺军行为的定性，反映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界限的争议，在案件

审理过程中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有的认为王利用虚假合同作为行骗手段，构成合同诈骗罪，有的

认为该合同只是诱饵，王利用的是它种手段行骗获益，应构成诈骗罪。 

3.5. 犯罪数额的认定 

张立娟合同诈骗案中，涉及到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证明犯罪数额的争议问题。犯罪数额的确定，反

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情节的严重性，公诉机关认为应根据其提交的证据来确定

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即受害人的报案数额，辩护人认为受害人的报案数额部分证据证明力不足，无法充

分证明实际达到报案的数额。能否严格遵守证据裁判规则，坚持“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认定标准，通过

充分的证据检验得到法律事实，系本案探讨的问题。 

4. 裁判结果的理论依据分析 

4.1. “合同”的认定 

4.1.1. 合同形式包括口头形式 
宋德明合同诈骗案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长期受医药销售公司委托，各方均明知，委托关系成

立，其利用口头形式的成立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得被害人信任，在合同订立、

履行过程中获取财物后逃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的法院认为，“合同”应包括

口头形式，笔者予以赞同。虽然未有一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意见明确指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包括口头

形式，但我们仍可以从实践、法律秩序、本罪追求的目标等方面来探讨，是否应当包括口头形式。 
第一，从实践中来看，市场交易中采用口头形式占据相当一部分，口头订立合同便捷、高效，是市

场经济秩序中不可获取的一部分，若排除口头形式，则不利于对市场经济秩序进行全面保护。 
第二，法律秩序讲究各部门法对相关通用概念范围的统一认定。我们不否定民法与刑法在某些规定

存在截然不同的规定，但关于合同的认定，涉及两法之间的协调发展。民法承认合同包括口头形式，是

世界私法发展的趋势，“重意思而轻形式”，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涉及的财产内容更是法律应当保护的，

而在刑法中否定口头，则脱离了实际而拘束于形式，容易使公众产生误解，否定民法的规定。 
第三，本罪追求的目标是打击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

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造成的危害结果同样为市场经济秩序遭受破坏。仅仅认定为诈骗罪，无法综

合评价行为性质，偏离了本罪打击的目标。 

4.1.2. 合同的性质与围绕其侵犯的客体判断 
91 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独立出来，正是赋予其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使命。我们

在判定合同性质时，应从本罪侵犯的客体出发，综合分析本罪涉及的市场经济秩序的整体以及具体内涵。

第一，从保护客体来看，其合同内容必然影响市场经济秩序，即具有流通和交易关系。第二，涉及市场

经济秩序，则必然存在财产内容，所谓经济则为财产的综合构成。第三，从交易关系来看，本类合同应

 

 

5《刑事审判参考》第 403 号——王贺军合同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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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单务合同以及有关身份方面的合同。触犯本罪意味着违反诚信原则，交易需要双方相互支付一定对

价方可达成，仅有一方享受权利，无法实现经济互动，而身份方面的合同与经济不具有直接关系，而不

属于调整的范围。 
综上，“合同”应当定性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反映经济条件活动的交易关系的合同，并排除单务

合同与身份方面的合同[1]。 

4.2. 非法占有目的观点 

4.2.1.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杨茂强合同诈骗罪案中，法院从现有的证据为基础，通过证据裁判规则审理案件后认为，不足以认

定被告人明知委托公司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足以认定被告人在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存在非法占

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认为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对裁判结果予以支持，本案的法院能够坚持证据裁判规则，客观分析证据的三性，通过客观行为推

导被告人的主观心理，未采信公诉机关提交的部分推测性意见，况且本案尚有其他嫌疑人未到案，对被

告人的定罪更要审慎。在何建松合同诈骗案中，同样体现证据裁判规则的严格适用，公诉机关未能对被

告人退赔的真实性予以佐证，法院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 
综合收集的案例观点，结合学界观点分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考察以下要素：第一，行为人

是否实施欺骗手段。触犯本罪，实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被害人的信赖利益，进而扰乱市场经济秩

序的稳定性，欺骗手段是造成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交付财物的根本原因，故而是否实施欺骗手段应作为

核心考虑因素。第二，行为人是否诚意地履行合同。如果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以各种理由推托，

搪塞对方的请求，完全不履行义务，对对方的损失放任不管。第三，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履行的能力。

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无实际履行能力，现有经济情况尚不支撑交易的进行，例如面临破产、资金链长期

终端等情况，或未有在未来合理期限内获取相应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则认定为无实际履行能力。第四，

对受领财物的态度。在特定交易中，受领财物一方应按照法定或约定，将财物用于特定用途，若行为人

明显挪用财物用途，或者将财物肆意挥霍，携带财物进行逃匿[2]。 

综上，应综合考察上述要素，从已有的证据推断客观事实，合理准确地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 

4.2.2. 非法占有目的时间的确定 
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从经济类犯罪将此目的作为必备要件来看，同样可以推出本罪犯罪故意

的产生时间。吴巍、黄河两位学者认为，只能存在与订立合同时、订立合同前。有点观点认为，应根据

法律规定，贯穿于合同订立、履行的过程中[3]。 

综合理论界以及阅读的相关案例来看，笔者认为，应当紧紧把握欺骗行为与交付财物的关系，其中

的因果关系涉及被害人信赖利益的损失，符合本罪保护的目标。在被害人交付财物之前，行为人的欺骗

手段才有“用武之地”，这时取得财物的结果并非违法手段，信赖利益的损失并非欺骗行为。若以及取

得财物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则可能涉及触犯侵占罪或民事违约。故而，笔者认为，非法占有为目的

的产生时间在被害人交付财物之前，即合同订立过程、履行过程中，被害人未交付财物之前的阶段[4]。 

4.3. 合同作为两罪的界限 

王贺军案的裁判结果是，法院认为被告人假冒身份的方式与利用虚构的合同为诱饵的方式，均属于合

同诈骗罪的行为要件，被告人通过以合同为手段欺骗被害人，取得数额巨大的财物，构成合同诈骗罪(见
p. 5462 脚注 5)。法院的判决展现一个观点，利用合同订立、履行的手段进行骗财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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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则构成诈骗罪。 
笔者认同本案法院的观点，考察两罪的区分，应从手段的关系入手。将本罪独立开来，应看到本罪

调整的对象与诈骗罪有所不同，不仅因为本罪多了市场经济秩序这个法益，而且多了个“合同”的方式，

因此，区分两罪应把握是否进行虚假的合同的订立与履行，使得被害人因为合同真实性的误判从而交付

财物[5]。 

4.4. 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在张立娟案中，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无法具体佐证犯罪数额系被害人的报案数额，部分证

据不充分，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予以分析，仅支持部分数额构成犯罪数额。 
在经济类犯罪中，有相关司法解释回应了数额确定的问题，在 1996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提

到 6，将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作为犯罪数额予以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量。但关于

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未有专门的司法解释予以认定，在实务中的观点不一，大致分为三种观点，即犯

罪所得额，被害人损失额，行为人实际取得额。前两种观点，缺乏全面的考虑。犯罪所得额在连环欺诈

中 7，无法准确评价行为人的情节，忽略评价还款的行为。被害人损失额的确定，同样存在变动，是以案

发时的损失确定还是审判时的损失确定，存在歧义，适用性不强。若采取第三种观点，以行为人实际取

得额为标准，可以准确反映行为人行为实际造成的危害性以及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加符合罪责刑

相适应的原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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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9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7“连环欺诈”，俗话称“拆了东墙补西墙”，实际中行为人通过骗取其他人的财物来弥补之前骗取的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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